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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原 市

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原人社发〔2022〕166 号

关于刘清芳等 129 名符合城镇公益性
岗位条件人员安置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有关（部门）单位：

根据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开

展四季度就业再攻坚的通知》（宁人社函〔2022〕312 号）精神，

经个人申请，人社局、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审核、公示，

决定对刘清芳等 129 名符合城镇公益性岗位条件的人员安置就

业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尽快通知、安排本单位符合

安置条件的公益性岗位人员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正式上岗（原

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抽调的人员待结束后到分配单位上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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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上岗后每人每月工资 1750 元，代

缴的社会保险费由区财政直接拨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（包括从

个人工资中代扣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）。

三、各用人单位对安置人员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健全考

勤制度，严格工作纪律，防止工作松懈、随意脱岗、甚至只领

工资不上岗等情况发生。各用人单位根据公益性岗位人员考勤

及工作完成情况，务必于当月月底前向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

中心（二楼大厅城镇就业窗口）报送当月“核拨工资审批单”，

经审核确认后，由我中心向财政部门出具工资发放证明，区财

政局于次月10日前将工资划拨到个人工资卡上，未按期报送“核

拨工资审批单”的，不予核拨工资。

四、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加强对各单位公益性就业岗位人

员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长期脱岗、顶岗等违反工作纪律的

人员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资格，所空岗位由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另行补充，对弄虚作假套取工资和社会

保障费的单位或个人，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五、各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《劳动法》和双方签订的劳动

合同，维护上岗人员的合法权益，同时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，

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

六、用人单位和安置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在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备案，合同期限为 3 年，从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5

年 11 月 30 日止，合同期满后自行终止。

七、在本通知下发 7 日内，仍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

我局视为本人自动放弃岗位，将重新安置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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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核拨工资审批单

2.原州区 2022 年 12 月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及高校毕

业生公益性岗位就业安置人员花名册

固原市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12 月 1 日

抄 送：自治区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

固原市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12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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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核拨工资审批单

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经我单位对公益性岗位再就业人员 等 名同

志考勤考核，出勤均达到规定天数，并完成了本职工作任务，

请核拨 月份工资。

领导签字：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